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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选举法》 第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

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

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领导。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

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

口超过一亿的省，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二）设区

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

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

过六百五十名； （三）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

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人口超过一百六十五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

；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

）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



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九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

额不得超过一百名；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

超过一百三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乡、民族乡、镇的代表总

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

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有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

以另加百分之五。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

、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第十二

条 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

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

有代表一人。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

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

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

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 第十三条 直辖市、市、市辖区

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

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

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 第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

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十七条 全国少数民族应

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参照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和分布等情况，分配给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

有代表一人。 第十八条 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一聚居的

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聚居境内同

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

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不足

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

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

得少于二分之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特少的自治县，

经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少于二

分之一。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人。 聚

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

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

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分

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百分

之三十。 第二十四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



区进行选举。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

、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